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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

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議事規則 

 

第一章 總  則 

第一條 爲了規範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公司」）

對公司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相關的工作進行監管、落實及發展，根據香港聯交所《環

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》，以及有關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的指引文件，《無錫藥

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適用的監管規定，公司設立環境、社會及

管治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ESG委員會」），並制定本規則。 

 

第二條 ESG委員會是由公司設立的內部機構，負責向董事會匯報公司有關環

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人員組成 

 

第三條 ESG委員會成員至少由4名委員組成，其中至少包含1名董事。非董事

成員由與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相關的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擔任。 

 

第四條 ESG委員由董事長提名，並由董事會選舉産生。 

 

第五條 ESG委員會設主席（即召集人）一名，由董事會成員擔任，負責主持

ESG委員會工作並召集會議。主席無法履行職責時，公司董事長應指定一名委員

代爲履行職責。委員會主席應代表委員會定期向董事會作出工作匯報。 

 

第六條 ESG委員會下設ESG工作小組，由多個與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相關的職

能部門聯合組成，共同負責相關政策和目標的具體執行工作。具體組織架構圖詳

見本議事規則附件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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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議事規則 

第七條 ESG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會議，於會議召開前應提前三天

通知全體委員。當主席認爲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議，於會議召開前應提前三

天通知全體委員。情况緊急或遇特殊事項的，經主席同意可以豁免前述通知

時間和要求，隨時發出會議通知，但主席應當在會議上作出說明。 

 

第八條 僅ESG委員有權出席會議。委員會主席認爲必要時，可以邀請

ESG工作小組成員或外部顧問出席委員會會議。 

 

第九條 ESG委員須親自出席會議，並對審議事項表達明確意見。委員因

故不能出席會議時，可提交由該委員簽字的授權委托書，委托其他委員代爲

出席並發表意見。授權委托書須明確授權範圍和期限。 

 

第十條 ESG委員會會議應由至少三名委員出席方可舉行。每一名委員有

一票表决權。會議作出决議必須經出席會議的全體委員過半數通過。若出現

贊成與反對票數相同的，委員會主席將另有一票投票權。 

 

第十一條 ESG委員會表决方式爲舉手表决或投票表决。會議可以采取

通訊表决的方式召開。 

 

第十二條 ESG委員會會議應當有會議記錄。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會

議記錄上簽名。會議記錄由委員會秘書負責記錄並保存。 

 

第十三條 ESG委員會會議通過的議案及表决結果應以書面形式呈報公

司董事會，並由主席向董事會匯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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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職責與權限 

第十四條 ESG委員會的主要職責： 

 

（一）監察環境、社會及管治願景、策略及政策的制定，包括： 

 

（1）指導及檢討公司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願景、目標及策略，並就相關環

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向董事會提供建議以供批准； 

 

（2）監察及檢視新出現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趨勢及事宜，就這些趨勢及事

宜爲公司制定環境、社會及管治願景提供指引，並就如何應對目前和新出現的、

對公司産生影響的可持續發展及社會責任事宜扮演决策諮詢的角色； 

 

（3）監察及檢討本公司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政策及做法，確保這些政策及

做法切合所需，並符合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要求和國際標準。 

 

（二）監察環境、社會及管治願景及策略的實施，包括： 

 

（1）監察公司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的執行、制定目標並評估工作成績； 

 

（2）按設定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目標監察公司各部門表現，並就提升表現

所需采取的行動提供建議； 

 

（3）審閱管理層關於支持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的資料、監察公司內部及

外界對有關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的意見，並就改善有關工作的涵蓋範圍和成效

提供建議； 

 

（4）監察及指導公司就支持全球各運營所在地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倡議所

進行的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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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就公司業務對環境及社會的影響提供指引，並就提升表現所需采

取的行動提供建議； 

 

（6）檢討公司環境、社會及管治相關資金的年度預算開支及工作計劃，

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以供批准，並監察資金所在項目的工作進度，並在適當

的情况下向董事會匯報最新情况。 

 

（三）監察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的經費支出，包括： 

 

（1）就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的經費支出向董事會提供建議，包括：

以公司名義進行的社區投資工作捐助支出；本公司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及可持

續發展相關的經費支出；就本文所載職權範圍下所采取的行動所需的經費及

支出； 

 

（四）監察對外傳訊政策，包括： 

 

（1）檢討公司的股東通訊政策以確保政策有效，並向董事會提供改善

建議以供審批； 

 

（2）監察公司如何與其權益人溝通，並確保設有適當傳訊政策，且該

政策能有效促進公司與權益人之間的關係並保護公司聲譽。 

 

（五）其他職責，包括： 

 

（1）審閱年度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》及本公司年報內《環境、社會及

管治委員會報告》，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批准； 

 

（2）檢討及評估委員會的表現及本規則所載的職權範圍，以確保委員

會的運作能發揮最大成效，並建議其認爲合適的變動以供董事會批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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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采取使委員會可履行其職責的一切必要措施。 

 

第十五條 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，委員會須與其他董事委員會合作及協調配

合，並審慎考慮所有適用於本公司的相關法律、規則、規例及監管規定和指引。 

 

第五章 授權及權力 

 

第十六條 ESG委員會可以： 

 

（一）將其部分職責授權予ESG工作小組，並向小組授予履行相關職務所需

的權力； 

 

（二）向委員會主席授權，使其可就委員會會議之間需要處理的事宜作出决

定，待委員會下一次舉行會議時報告或追認有關决定； 

 

（三）應董事會的要求，檢討或審議本規則所載職權範圍以外的事宜。 

 

第十七條 ESG委員會有權： 

 

（一） 獲取其認爲履行職責所需的適當培訓及資源（包括雇員）； 

 

（二） 獲外聘顧問或專家（包括環境、社會及管治顧問及法律顧問）提供任

何意見或協助，相關費用由公司承擔； 

 

（三） 獲公司任何雇員提供任何資料、記錄或報告以履行職責，並在有需要

時要求任何雇員出席委員會會議並回答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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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 則 

 

第十八條 本規則自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生效； 

 

第十九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，按有關法律、法規、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

交易所的上市規則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規定執行；本規則如與日後頒布的法律、

法規、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《公司

章程》相抵觸時，公司董事會應及時對本規則進行相應修改，報董事會審議

通過。 

 

第二十條 本規則解釋權歸屬公司董事會。 

 

附件一：ESG工作組織架構圖 

 

董事會

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委員會

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

人力資源部
董事會辦公室、
法律事務部

財務部 安全監察部 工程部 供應鏈管理部 內容部
內審反腐敗與
制度合規部


